
2023年第1期

中国绿色信用制度的建设经验、

定量评估与优化思路

陈海盛 沈满洪*

摘要：绿色信用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经验

有：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制

度创新、治理创新的系统性创新，始终坚持总体谋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

实践，始终坚持行政率先、市场耦合、社会拓展的稳健式实践。实证研究发现，绿色

信用制度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绿色信用制度不断强化，制

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由正向逐渐转为负向。实践层面，绿色信用制度缺少绩

效评估，也存在制度冲突、拥挤和缺位等问题。因此，要着眼制度替代以强化绿色

信用制度选择，着眼制度互补以强化绿色信用制度耦合，着眼制度冲突以强化绿色

信用制度协同，着眼制度空缺以强化绿色信用制度查漏补缺，着眼定性定量完善绿

色信用制度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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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个有效运作的市场经济必须受到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网络式制度体系的约束。十八

大以来，中国绿色监管以法治建设为先导、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精准监管为导向、以机制创

新为动力、以政策先行为保障，通过绿色专项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措施，在综合效益

中取得进展（沈满洪，2019）。但是在数字化变革下，数字资源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因素，社会对整体性、动态性和参与性监管需求日渐迫切。传统绿色监管模式在应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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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时逐渐不适应，表现为监管框架缺乏一致性，部门内、部门间和部门外缺乏制衡结构，

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缺乏合力，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促进多元合作，必须对监管制

度进行适当安排以达到纳什均衡进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

绿色信用制度以夯实市场经济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以信息共享应用为

重点，是多部门多领域多层级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是对现代绿色监管需求的正面回应。要

达到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目标，需要在尽可能小的信息阈值下，避免和消除不利的激励因素，利

用并创设有利的奖惩制度，寻求最优的监管契约安排。已有文献主要从绿色信用制度的理论

基础、实践做法和时序演化上开展分析。从理论基础上看，市场经济本质为信用经济（钱弘

道、徐博峰，2017），信用监管是出于维护市场秩序发展经济的需要，应当兼顾柔性和刚性的监

管与行政处罚关系（葛世龙、李晗，2020）。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初衷是通过专业化、市场

化、集约化方式缓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李一丁，2019），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认定第三

方的法律责任具有必要性。以信息为基础、以市场为基础和融合自我规制要素的规制工具的

发展，为绿色信用评价制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王瑞雪，2020）。但是，在多元共治理念下，亟

需根据社会环境和共识，深化环境信息公开、环保信用评价等绿色制度体系的结构性转型（王

莉，2019）。
从实践做法看，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清除制度是环境信用体系中的“日落条款”（黄锡

生、王美娜，2018），提高信用保证金、增强信用监管力度、增加伪装成本能有效避免电商失信

行为，减少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风险（杨丰梅等，2017）。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经济运

行结构“软基础”，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

壁垒，有助于提升绿色监管效能（谢新水、檀阳，2020）。“黑名单”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促进了市

场监管领域信用监管手段的创新，但是如何从国家治理角度重新审视市场监管领域的“黑名

单”制度，找出与法治要求不一致的深层次问题并加以完善，是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刘双舟、马婷婷，2020）。主体应加强合作，完善信息生产、公开、应用机制，以过惩相当和激

励相容为原则，规范信用联合激励和惩戒制度，探索“大系统支撑、大数据慧治、大监管共治”

的新格局和新型监管方式（吉富星，2021）。
从时序演化看，绿色信用制度建设面临包括法规、政策条令、预算约束、生产技术条件、市

场成熟程度等约束条件，最初设立时的初始成本高昂，但是学习效应明显。作为正式规则，绿

色信用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信号传递，引导产生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并与正式规则一

道推动绿色信用制度执行落地。此外，绿色信用制度矩阵的内部依存网络产生了很大程度的

报酬递增，决定着经济的长期路径，只要在此制度下的市场是竞争的，那么路径演化就将遵循

效率原则，即便产生无效演化路径，亦将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绿色信用制度的演化路径一

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学习效应、历史选择及回馈机制就将强化这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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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在不确定条件下探索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基于绿色信用制度的合理设计，企业与政策

达到激励相容，市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绿色经济的发展效率得以提升。

从典型特征上看，绿色信用制度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信用联合惩戒等管制手段放在突

出位置，并权衡使用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等环境经济手段，以及绿色信用披露、绿色信用修复

等社会手段。绿色信用制度在对存量制度不造成冲突前提下，基于总体目标设定，通过释放

清楚而显著的信号对企业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①。绿色信用制

度是统筹运用数字化手段，将法治化、数字化、一体化和现代化思维贯穿到绿色发展的集中体

现，以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信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全面掌握，通过绿色信用监管流程

的再造、适配，有利于缓解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有利于推动传统“由

内而外”的绿色监管模式转化为现代“由外而内”的绿色信用监管模式。

在现代市场体系转型过程中，绿色信用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共同助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正因为此，绿色信用制度在中国公共治理、市场改革

和社会建设中地位独特、使命重大、任重道远。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信用制度建设要

立足中国特色优势，完善强制性、选择性和引导性为主要特征的多层次制度体系，持续放大政

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和治理有方的叠加效应。然而，国内关于绿色信用的实践远远走

在理论研究前面，针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学术界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理论

跟进。因此，本文尝试基于绿色信用制度的既有研究，从绿色信用制度的生动实践总结提炼

出中国绿色信用建设的成功经验，并针对制度建设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思路。

二、我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进展

（一）绿色信用制度的主要内容

伴随规制理论和监管实践变迁，绿色规制工具呈现多样化趋势，绿色信用制度逐渐兴

起。这就需要建立遵从公开、透明、专业、诚信等诸项原则的现代监管体系，引入更严格、更完

善的市场规则，倒逼政府行政行为从直接控制到基于规则的监管的转变。但是，在特殊国情

下，如何安排绿色信用制度，摆正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在制度建设中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实际上，绿色信用制度是以夯实市场经济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以信息共

享应用为重点的现代绿色制度，是一种介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混合监管制度，既能发挥

政府机制作用，又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还能发挥社会机制作用，以执行、实现所要达到的制

度目标，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

①如果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得受益者的所得可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这样的变革就是卡尔多-希克

斯改进，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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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与主体看，政府、企业和中介机构是绿色信用制度实施的三大监管或监督主体（陈丽

君、朱蕾蕊，2015）。其中，政府是绿色信用制度的监管者，企业、中介机构是绿色信用制度的

重要监督者。这三大主体相互监管或监督（见图1），形成三对重要关系：政府监管企业，企业

监督政府；企业监督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监督企业；政府监管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监督政府。

政府、企业和中介机构不仅是监管者或监督者，而且也是被监管者或被监督者，因此，不同主

体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在实践中合理界定和落实主体绿色失信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绿

色信用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础。

图1 绿色信用制度三大参与主体相互关系

（二）中国绿色信用制度的实施历程和重要节点

一是制度准备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传统绿色监管制度难以适应社会需求，创

新以信用为手段的信用制度成为工作重点（王湘军、刘莉，2019）。从1998年到2005年，绿色

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推进绿色信用信息的公开公示，这一时期是绿色信用制度的准备阶

段。1998年，中国以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环境推广项目为契机，选取了江苏镇江和内蒙古呼

和浩特两市作为企业绿色信息公开的试点地区，从 2002年开始，江苏省全域被纳入试点地

区，2003年江苏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这一时期，通过加强绿色诚信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

造“守信受益、信用有价”的良好氛围，为绿色信用制度的构建、完善及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是小规模试点阶段。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

的意见》（环发〔2005〕125号），对企业绿色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程序、评价指标和技术支撑进行

了说明，并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这为各地小规模试点奠定了基础。之后，部分

省份出台绿色信用规范制度，如2008年河北环保厅印发《重点监控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实施方

案（试行）》、2009年重庆环保局印发《企业环境保护行为信用等级评价暂行办法》、2011年浙

江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在小规模试点阶段，通过加强国家环境影响

评价信用平台与各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互联网+监管”等平台对接，提升绿色信用数据质

量，进一步强化公共信用信息归集报送考核机制、数据联络、溯源纠错机制，为绿色信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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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参与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时期，绿色信用协同格局还没形成。政务应用上，信用监管

主体以企业为主，覆盖主体有限，且监管措施缺乏针对不同信用评价等级的更细化规定；外围拓

展上，公共数据对外输出不够，缺乏针对市场化社会化应用的挖掘类和预警式绿色信用产品。

三是全面实施阶段。2013年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

合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号），绿色信用制度在国家层面正式

确立。在全面实施阶段，以提升数据质量和拓展产品为重点，通过制定“双随机一公开”①抽查

信用关联规则，完善高频证明事项和经营事项告知承诺制，推动绿色信用数据的创新场景应

用，信用监管逐渐成为绿色规制的重要手段，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开始加速。如浙江于 2015、
2016、2019和2020年分别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的通知》《浙

江省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双随机抽查办法（试行）》《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信用等级管理

办法》《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沈满洪等，2021）。2021年11月2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强调要“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

发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的引导作用”。健全绿色信用体系既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的国家要求，也是践行“两山”理论的具体创新实践。

（三）绿色信用制度涵盖的政府部门及职责

从瓦尔拉斯世界转向信息不完备及不对称世界的过程中（管毅平，1999），应该从整体监管

的角度给政府角色以合理定位。作为绿色信用监管制度设计者，政府需要根据环境容量优化

确定绿色执法强度，权衡多种发展目标合理选择绿色信用监管方向和措施；作为绿色信用监管

制度执行者，政府需要提供与绿色信用监管制度配套的信息化工具，如用于绿色信用监测的数

据设备、支撑绿色信用评价的信息技术、服务绿色信息公开的系统平台等；作为绿色信用制度维

护者，政府需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法律依据、实施政策、监管规则和权益保护机制等，明确政府、企

业、中介机构、公众等各方职责。创建一系列规则使各种非正式约束发挥作用，是政府建立有效

的第三方实施的最佳途径。为使环境、经济和社会等综合效益最大化，避免“政府俘获”②现象，

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绿色监管制度的规范化和创新实践的法治保障，依法依规开展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措施进行梳

理规范，停止实施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失信惩戒措施。生态环境部门是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

主要责任部门，但由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双牵头部门，因此

①“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主动式执法的重要手段。美国各州蓝天法的试验情况，使得人们深刻地认识

到，一个既提供被动式又提供主动式执法的制度对绿色发展是有好处的。

② 美国斯蒂格勒1971年在《经济管制论》中首先提出“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这一概念，意指利益集

团或垄断企业通过与权力部门及人员的相互勾结，规避法律规章、政策制度或制定有利于个别企业与集团的

法律政策，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取垄断利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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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部门和人民银行在绿色信用制度建设中理应发挥指导作用。此外，考虑到绿色信用

制度的跨部门联合应用，在实际工作中还需加强法制、科技、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破除行政

割裂与“信息孤岛”，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绿色信用协同监管体系。

（四）我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与传统强制性静态的管制制度和选择性传导慢的经济制度比较，绿色信用制度具有权衡

性、动态性的独特优势（沈满洪等，2021）。中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经验是以信用评价为基

础对监管客体建立正负清单，系统集成推进精准化、差异化和动态化监管，构建形成管制手

段、经济手段和信用手段相结合的绿色监管格局。

首先，“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

会议的作用，优化顶层设计，推动各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和环保行政审批系统与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建立相对完整的绿色信用评价体系和绿色信用红黑名单认定标准。一

是环境部门与大数据、发改、水利、城管、科技等部门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通道，通过部门信息

化系统或平台实时对接，及时获取并协同使用严重失信名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行政

处罚等多维信用数据。二是深化绿色信用产品体系建设。将评价对象由重点主体逐步扩大

到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完善以排污单位、环评中介机构、垃圾处理企业

等为重点对象的绿色信用评价体系、以能耗企业为重点对象的节能信用评价体系。三是为体

现权责一致、错责相当原则，根据信用产品不同特征，针对重点污染企业开展差异化监管。绿

色信用制度建设体现了政府主导原则，事前、事中、事后绿色信用应用要取得成效，离不开企

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各项制度流程的运转流畅，以及公众的全程监督和参与。

其次，“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的系统性创新。一是科技创新。通过完善公共信

用数据库，重视以信用信息产生、归集、共享、公开、评价、应用和修复为环节的全生命周期质

量管理，实现公共信用数据与基层社会治理事项的结合应用。二是制度创新。为保证试点工

作开展，省市县不同层级政府出台了不同制度，体现了制度创新。如2013年环境保护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

〔2013〕150号）；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

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强调完善生态环保信用制度。这些文件为数据收集、

信用评价等具体工作提供制度支持。三是治理创新。从数据链条看，综合环境部门行业监

管、金融信贷和市场化服务等数据，通过绿色信用数据归集、整理分别形成指标体系、评价体

系，评价应用配套形成联合奖惩体系和监管责任体系。从业务链条看，以信用信息共享协同，

在事前开展信用承诺、事中开展分级分类监管、事后开展联合奖惩和修复，推动监管更加精准

化和动态化，充分体现了绿色治理上的中国创新。

再次，“总体谋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实践。一是总体谋划。国家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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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生态环境部为绿色信用制度建设搭建整体工作框架，指导各地从绿色信用的指标选取、评

价机制建立、联合监管体系完善、信用奖惩主体确定、信用场景应用、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开

展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程波辉、彭向刚，2022）。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公共信用评价，生态环

境部实施行业信用监管并创新绿色信用场景应用，基本构建了“通用+专业”的精准监管机

制。二是分步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设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此基础上，通过贯

通“互联网+监管”平台，实现环境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系统关联，逐步建成高效协同的技术闭

环，为各地各部门开展绿色信用创新应用提供支撑。三是因地制宜。发挥绿色信用的针对性

和层次性作用，解决绿色信用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问题（于亚卓等，2021）。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将全国统一的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绿色信用红黑名单等数据，交换至省级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在绿色信用公示基础上，省级环境部门结合累积数

据，对企业、商户精准画像，并作为差异化监管的重要依据。设区市及以下层级的环境部门还

可以及时跟踪辖区企业信用分布，研判地方绿色失信状况。

最后，“行政率先、市场耦合、社会拓展”的稳健式实践。绿色信用制度实施并非是各个领

域齐头并进，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特点和工作难度，动态选择制度建设的重点方向。首先，率先

推进行政领域应用。基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综合公共信用评价和行业监管数

据，对企业开展绿色信用评价。在绿色信用评价基础上，将其作为政务事项办理的重要依据，

推进绿色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信用应用。其次，耦合推进市场领域应用。将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系统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全国信易贷平台等开展实时对接，既

在财政资金的下拨、企业债券等事项中推进应用，又将数据融入银行风控体系，为信贷决策提

供参考。最后，拓展社会领域应用。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符合群众普遍价值认同，有利于推进

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与公众期望类非正式制度的衔接匹配。从实践上看，针对基层社会治理

存在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浙江省将绿色信用评价结果共享至基层治理“四平台”，并结合村情

通等应用软件，创新推进绿色信用在贷款、交通、租赁、医疗等方面的结合应用。

三、我国绿色信用制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定量评估

（一）模型、方法与数据

1. 绿色经济效率测度

遵循Tone（2003）的研究思路，构建超效率SBM模型①对各省级层面绿色经济效率开展测

算评估。假设具有 n 个决策单位生产系统，决策单元由投入、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投入产

① 超效率SBM模型是超效率与SBM相结合的一种非径向模型，相比于径向DEA模型，超效率SBM模型

将松弛进行了考虑，从而可获得较好的求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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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向量构成，投入 m 单元获得 S1 期望产出和 S2 非期望产出。根据生产可能性集，构建第 m

区域第 i 时期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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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基于规模不变假设，S = (S-S
gSb) 表示投入、期望和非期望产出松弛量，ρ目标函数值

代表决策单位效率值。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实际GDP为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为

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 2002年为基期，采取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数据开展测

算。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平台、2003—2021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和国家、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告。

2. 绿色信用制度测度

对于Creditmetrics、KMV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等国内外主流信用评价方法，评价对象以

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为主（沈满洪等，2022），对区域绿色信用制度（Green Credit System，GCS）
状况缺乏较为成熟的测度手段。本文结合实际选取了智能系统、数据归集、信用评价、红黑名

单、信用预警、差异监管、联合奖惩、信用修复等绿色信用制度的重点环节，依次检索各省份公

共部门门户网站的制度披露情况，对 2002—2020年各省份绿色信用制度的政策文本进行分

析，再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按月定期发布的城市信用监测指数进行

比对，确定绿色信用制度各细分环节得分，最后加总形成衡量各省份绿色信用制度状况的分

数（详见表1）。
3. 模型构建

实际上，作为主动式执法形式，绿色信用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备，

以至于出现大量“负外部性”致使被动式执法无效。然而，绿色信用制度强度并非越大越好，

在缺乏法律依据情况下，信用监管过严有可能扭曲价格机制。所以绿色信用制度对区域绿色

发展很可能具有非线性影响。为此引入绿色信用制度的二次项，构建绿色信用制度对绿色经

济效率影响的基准模型：

GTFPit = αi + αt + βGCSt + θGCS2
t + γZit + εc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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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TFPit 表征绿色经济效率，GCSt 表征绿色信用制度，αi 和 αt 分别表征区域和时间层面

的固定效应，β、θ 分别是绿色信用制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Zit 代表区域层面控制变量，ε

是误差项。

鉴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因此基于空

间异质性特征，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和SEM（空间误差模型）对绿色信用制度与绿色经济

效率关系进行空间计量研究。其中SLM表达式表述为：

GTFPit = ρWit + αi + αt + βGCSt + θGCS2
t + γZit + εcit （3）

εcit ~N(0σcit)

表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信用制度细分指标及总体衡量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智能系统

1
1
0
0
0
0
0
0
1
1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数据归集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信用评价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红黑名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信用预警

0
1
0
0
0
0
0
0
1
1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差异监管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联合奖惩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1
1
0
1
0
0
1
1
1
0
0

信用修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总体得分

5
8
6
4
6
6
6
6
8
8
8
5
7
6
8
6
8
6
8
5
6
6
7
6
5
5
6
6
6
5
5

注：由于研究以中国内地为主，数据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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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ρ和W 分别表示空间回归系数和 n ´ n 空间权重矩阵，分别测度邻近区域观测值对

本地绿色经济效率作用值和区域之间是否相邻（在 rook 邻接中，邻接时W 取 1，否则取 0）。

Wit 度量空间距离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SEM 表达式可表述为：

GTFPit = αi + αt + βGCSt + θGCS2
t + γZit + εcit （4）

εcit = λWε + μcitμcit ~N(0σcit)

式（4）中，λ表示空间误差系数，度量邻接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对本地观测值的影响方向和力

度。与 SLM 比较，SEM 空间依赖作用表现在误差项，反映邻接地区因变量误差冲击对本地

观测值的作用。 μ表示呈现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4. 控制变量

参考Zaim和Taskin（2000）、Song等（2011）的成果，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 pgdp）、所有制结构（os）、政府干预程度（ gov）、对外开放程度（ fdi）、地区产业结构

（ ins）、环境设施建设水平（evr）、科技创新水平（ teci）、知识溢出效应（ knos）、基础设施

（infra）及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labor）。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制结构差异会导致内

生交易成本不同，进而影响绿色生产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强调交易效率取决于分工好处与

交易费用权衡，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和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深化分工专业化，基础设施和环境

设施建设水平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些均有可能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在现代市场体

系中，政府具有特殊地位，通过对经济适当干预能够更好优化要素配置从而提升经济效率。依

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污染避难所”假说

认为对外联系是绿色发展中必须考虑的因素。考虑不同产业污染状况存在差异，有必要将地

区产业结构纳入分析框架。科技创新水平对微观层面成本收益曲线具有直接作用，很可能对

中观层面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测度方法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测度，

所有制结构和知识溢出效应分别由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占地区从业人员总

数的比重测度，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地区产业结构、环境设施建设水平和科技创新水

平分别由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第二产业产值、环境设施建设投入和R&D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基础设施分别由互联网用户数占地区常驻人口总数的比重

和单位面积铁路里程表征，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由人均受教育年限①测度。以上数据主要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各省级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平台，时间区间为2002—2020年。

（二）计量结果估计

依次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开展基准

模型分析，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2。其中，模型 1—3、模型 4—6、模型 7—9、模型 10—12分别加

① 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6+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9+高中文化程度人

口数×1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16）/地区六岁以上人口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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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数量不等的控制变量开展逐步回归，结合指标综合判断后分别选取模型2、模型6、模型8和
模型11开展下一步讨论。结果证实，绿色信用制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二次项系数为负值，证

实绿色信用制度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当绿色信用制度缺失时，随着绿色信

用制度完善将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当绿色信用制度强度达到临界值后，可能对绿色经济效率

造成负面影响。强化绿色信用制度压缩了生态治理腐败和寻租空间，在“声誉效应”和“寒蝉

效应”①作用下，通过提高绿色失信成本推动组织创新，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但是绿色信

用制度脱离法律约束，出现诸如信用泛化和惩戒过当等现象的话，必然引起市场内生交易成

本和协调费用陡增，极大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此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状况既可较好表征

绿色信用制度，又不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考虑作为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问题，

将解释变量替换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后，发现绿色信用制度与绿色经济效率仍呈

倒“U”型关系，证实以上结论稳健可靠。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合理区间内，加强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具有显著效果，这既是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又在实践层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探索出

了多主体协同、系统性创新、差异化和稳健式实践等经验，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有裨

益。但是，过度强调绿色信用制度，一旦突破法律界限，则会对绿色制度体系建设本身造成困

扰，不仅有可能提高经济发展面临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且对绿色信用制度乃至中国绿色制度

体系的夯实和完善不利。因此，必须在法律框架下，稳妥审慎地推进中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

既要总结提炼好的做法经验，又要注意发现问题以完善建设路径。

表2 实证估计结果

类型

GCS

GCS2

控制变量

R2

Log-Likelihood
AIC
SC

关系

模型1
OLS
6.341

（1.318）
-4.229

（-1.412）
是

0.638
29.031
-38.062
-23.404
倒U型

模型2
SLM

5.527*
（1.676）
-3.671*

（-1.786）
是

0.754
34.287
-46.575
-30.452
倒U型

模型3
SEM
5.462

（1.63）
-3.64*

（-1.726）
是

0.729
35.686
-51.372
-36.714
倒U型

模型4
OLS
6.431

（1.301）
-4.283

（-1.391）
是

0.639
29.057
-36.113
-19.99
倒U型

模型5
SLM

5.474*
（1.651）
-3.639*

（-1.762）
是

0.754
34.299
-44.597
-27.008
倒U型

模型6
SEM
5.937*

（1.672）
-3.938*

（-1.769）
是

0.716
35.948
-49.897
-33.774
倒U型

模型7
OLS
3.862

（0.71）
-2.594

（-0.763）
是

0.675
30.753
-35.507
-16.452
倒U型

模型8
SLM

7.472**
（2.14）
-4.814**
（-2.209）

是

0.79
36.147
-44.293
-23.773
倒U型

模型9
SEM
3.949

（0.979）
-2.641

（-1.048）
是

0.692
39.896
-53.792
-34.737
倒U型

模型10
OLS
4.28

（0.76）
-2.902

（-0.821）
是

0.679
30.938
-33.875
-13.355
倒U型

模型11
SLM

7.831**
（2.239）
-5.079**
（-2.316）

是

0.793
36.363
-42.726
-20.74
倒U型

模型12
SEM
3.97

（0.878）
-2.712

（-0.957）
是

0.648
40.58

-53.161
-32.64
倒U型

注: ***、**、*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GCS2 表示绿色信用制度平方项；括号内为 t/z值。限于

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从略，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①“寒蝉效应”与“声誉效应”相对，是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黑名单”制度和联合惩戒机制伴随而生的

主体逆向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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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我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实证分析发现，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存在一个最优区间，制度缺失抑

或制度泛滥均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实际上，绿色信用制度不仅涉及信息归集、评价、

应用等数据链条，而且涉及事前承诺、事中监管、事后奖惩等业务链条，在建设过程中面临制

度冲突、拥挤、缺位和缺少绩效评估等挑战。

1. 绿色信用制度设计缺少绩效评估

绿色信用制度致力于追求更高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忽视任何单一效应均

不利于制度建设的整体推进，所以绩效评估在绿色信用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实践

层面，制度的绩效评估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不同制度绩效评价机制尚未形成，对于替代

性制度，部门往往根据上级要求或者喜好偏向选择制度。例如：由于绿色信用统计制度横纵

向不平衡、统计主体不协调、统计口径不一致等原因，导致不同地区环境红黑名单数量出现明

显差异，在信用联合奖惩机制的约束下，势必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韩超等，2016）。二

是缺少不同制度之间的耦合机制。对于互补性制度，加强绿色信用制度与社会立法、中央环

保督察等制度的交互，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但是在实践中往往是单制度的“单打独

斗”，对于跨部门协作存在难度（张文彬等，2010）。例如，由于全国性的社会信用法犹待出台，

绿色信用的联合奖惩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推进。三是缺少制度演变的整体分析。不仅绿色

信用制度会发生变化，而且内部子制度及相互关系也会发生演变，因此，涉及的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协同演化至关重要（宋鹏等，2022）。在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以信用联

合奖惩、分级分类监管、“双随机一公开”信用执法等“强制性制度”为主，这些制度环境效应好

但经济效应往往不强。在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之后，考虑转向绿色信贷、信用承诺等权衡利

弊的“选择性制度”，以更好平衡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关系。四是缺少绿色信用制度事后评

估。绿色信用制度实施效果要通过制度评估来体现，缺乏事后评估，可能出现为制度创新而

创新现象。尽管各省市普遍出台系列绿色信用制度，但很大部分处于试行状态，该废止的没

有废止，该修改的没有修改，该转正的没有转正。

2. 绿色信用制度体系存在制度冲突

针对不同微观主体会形成不同绿色信用制度矩阵①。制度矩阵内各制度之间理应是互相

匹配协同的，但是现实中普遍存在制度冲突现象。一是“上位法”存在冲突。针对同一类制度

① 制度矩阵由规则体系、组织规范、个人信念三个变量组成，这三个变量相互作用形成动态演化机制。

其中，规则体系是人为设计与制定的用以激励或约束人的规则，以及由规则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安排。

陈海盛 沈满洪：中国绿色信用制度的建设经验、定量评估与优化思路

128



2023年第1期

的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和同一部门出台的不同制度，在制度约束和激励措施上出现不一致。

二是“下位法”存在冲突，多主体联动的制衡结构仍未建立，时而出现“多张蓝图不衔接”问

题。以数据质量为例，由于信息归集缺乏硬性约束机制，一些部门出于利益考虑，设置数据获

取的前置性门槛，阻碍跨地区数据融合共享。此外，不同省份的绿色信用数据格式不统一，导

致数据应用价值大打折扣。三是“下位法”与“上位法”不一致。不同层级部门的权限、业务规

则和制度偏好具有一定差异，如严重失信名单的认定标准制定集中在国家部委层面，绿色信

用评价依托的公共信用数据主要掌握在省级以上部门，这就造成了数据资源在不同层级之间

分配的不均衡现象，这对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垂直管理部门来说更是如此。此外，在绿色

信用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下级不理解上级政策意图的问题。例如，绿色信用联合奖惩措施应

用，并非所有部门所有事项都要齐头并进，而是要抓住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把握实施，过度强

调信用联合奖惩甚至所有事项“一刀切”，不仅对企业正常运营造成影响，而且影响制度持续性。

3. 绿色信用制度矩阵存在制度拥挤①

中国绿色信用制度已经经历了近 25年的建设历程，总体上形成了包括绿色信用监管制

度、绿色信贷制度和绿色信用披露制度等为主的制度体系。在实践层面，地方经验探索也足

够丰富，绿色融资、绿色债券、ESG评级等国际通用做法大多进行了一定尝试，绿色信用分级

分类监管、信用联合奖惩、信用承诺等本土创新也在梳理总结和法治化制度化。在一定意义

上说，中国绿色信用制度是“多了”。一是绿色信用涉及的制度太繁杂，缺乏绿色信用制度建

设的主导性纲领，多种制度之间的匹配性不足，主要体现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

的不匹配，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匹配，或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不匹配，或非正式制度与

实施机制不匹配。此外，缺乏财政支撑长效保障机制，在制度实施的层次和力度上存在制约，

难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中深入应用。二是绿色信用制度推进过程中，针对同一问题出现不

同考核机制。比如，在对地方绿色信用体系评价上，具有法治政府、营商环境、城市信用监测

排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等考核并存情况，这导致基层党委、政府往往不是着眼全局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开展工作，普遍存在制度服务于部门现象。

4. 绿色信用制度迭代②存在制度缺位

作为多部门互动的系统工程，绿色信用制度是制度体系创新而非一个具体制度创新，因

此，缺乏多方机制的协同配合，制度实践必然面临困境。一是绿色信用制度的实施机制缺

位。诺斯强调实施机制在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角色（North，1990）。然而，绿色信用制度的实

施过程中，往往强调单一领域，忽视了整体应用，这造成了社会对绿色信用制度的认识总体停

留在金融信贷领域，对信用在环境治理中多层次多样性作用缺乏认识，这些显然不利于绿色

① 制度拥挤是指针对同一类型问题出台和实施多种类似制度。

② 制度迭代是指制度必须根据阶段性重点和条件进行适当修正，以更好地适应发展需要。

129



信用制度的迭代升级。二是绿色信用制度的力量配置缺位。一方面，与绿色信用制度相关的

数据归集、评价、应用等事项内容繁杂，对应行政力量还需承担监管、执法、投诉等任务，往往

面临“人少事多”的困难，造成应付上级工作而疏于制度创新的情况，这在基层尤其明显。另

一方面，绿色信用制度人才支撑不足。绿色信用制度建设亟需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但是，在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中，具备法律、公共管理、环境资源等技术专业背景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比

例偏低，导致对绿色信用制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普遍不足，这对进一步健全绿色信用制

度，完善中国绿色治理体系显然不利。

（二）我国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优化思路

绿色信用制度不仅可以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供给，而且通过

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外源性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绿色信用

制度缺失、拥挤、冲突等突出问题，从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角度，根据中国国情开展有

针对性的绿色信用制度设计。

1. 着眼制度替代以强化绿色信用制度选择

一是在法律框架下权衡绿色信用制度的边界及范围。一方面，完善以排污单位、环评中

介机构、垃圾处理企业等为重点的绿色信用评价体系、以能耗企业为重点的节能信用评价体

系，探索将绿色信用评价对象由重点主体扩大到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另一方面，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为契机，依法公开绿色信用制度及微观重点企业绿

色失信状况，缓解信息不对称引致的市场扭曲（闫志俊等，2022）。采取专家评价和抽样调查

相结合方式，定期对绿色信用制度开展第三方成效评估，合理确定绿色信用制度边界及政策

供给。二是由强制性制度转为市场选择性制度①。在绿色监管从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信用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模式过程中，发挥分级分类监管、联合奖惩等管制手段是基础，但需要承担较高

的行政成本。而基于市场权衡的经济手段，由于运行成本较低、多主体参与和注重动态演变

等特征，愈加受到关注（陆菁等，2021）。随着以法规为典型形式的绿色信用制度体系不断完

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向应该由政府建规立制转为发挥纳什议价和瓦尔拉斯拍卖等

价格机制作用，通过市场手段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组织试验进而提高分工效率。

2. 着眼制度互补以强化绿色信用制度耦合

制度互补性是指不同制度协同实施的政策效果要高于单一制度的实施效果。一个有效

① 假设绿色信用制度约束下的企业具有维持原有生产并排污、提高生产技术控制污染和被迫停止生

产等三组经济行为，绿色信用监管限制了企业生产决策的可行集。当企业承担的绿色信用监管成本小于边

际治理成本且小于边际收益时，企业将维持原有生产并排污；当企业承担的绿色信用监管成本处在边际治理

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抑或依次高于边际治理成本、边际收益时，企业将提高生产技术控制污染；当企业面临

绿色信用监管成本大于生产边际收益且边际治理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时，企业将被迫停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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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必须是能够自我实现的，对应的规则和实施系统都至关重要。因此，在绿色信用制度

建设上，应充分考虑互补性制度配合使用，而不宜单打独斗。既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

作用，又要重视基于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强调社会参与。中国绿色信用制度可以探索“两

个耦合”：一是强调绿色信用制度与关联制度的耦合交互。一方面，通过示范、建议、劝告、鼓

励、提倡等非强制性方式推动相对人履行义务。加强绿色信用制度行政指导，重视行政相对

人切身利益诉求，明确监管程序、效力依据、法律后果、执行监督等内容，强化政策引导，发挥

声誉效应，为市场提供长距离实施合约的内生机制。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公众参与。健全与

绿色信用制度配套的信息公示考核、社会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将公众参与纳入制度出台、实

施、修订、废止等流程，并明确参与对象、方式、程序、期限、反馈及保障等事项。二是强调强制

性制度和非强制性制度的耦合。一方面，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强制性信用执法。夯

实信用联合奖惩的法律保障和实施机制是强制性信用执法的重要前提①。由于绿色责任分散

在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之中，针对超标排污、材料谎报、违规监测等绿色失信行为，通过

跨部门信用联合监管和执法，能够更大程度提高企业绿色失信的惩戒预期。环境部门强制性

信用执法是推动绿色信用自我实施机制建立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倒逼企业主动承担法律义

务。绿色信用修复是绿色信用自我实施机制的重要体现，但是以信用修复为实践形式的自我

实施并非完全出于自愿，通常会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在政策制度中予以规定②。企业绿色信用

的自我实施义务的履行既是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的目标，亦是企业开展评价处理和减少污染

物成本（收益决策分析）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健全非强制性绿色信用执法。与强制性信用

执法行政复议风险高、使用频率低的缺陷不同，非强制性信用执法注重与监管相对人协商和

沟通，有利于填补法律空白，进行法律试错，减少立法的盲目性和不适性（孙晋，2021）。其一

是信用行政指导，通过示范、建议、劝告、鼓励、提倡等非强制性方式促使相对人自愿履行绿色

信用义务。环境部门应强化绿色信用行政指导制度，关注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利益诉求，对相

关的程序、效力依据、相关的法律后果、指导的监督等许多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规定③，调动企业

参与和维护绿色信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其二是信用激励。作为绿色信用制度重要手段，信

用激励与信用惩戒配合有利于降低信用执法阻力，引导和激励行政相对人主动采取行动承担

① 绿色信用联合奖惩与现有法律、政策存在匹配难题。一是绿色信用约束与现有法律不匹配。尽管国

家《环境影响评价法》在2002年颁布并于2018年修正，但是全国性社会信用法尚未出台，尽管部分省份信用

立法取得突破，但是普遍缺少对绿色失信约束的细化规定，导致信用联合惩戒步入深水区。二是绿色信用激

励与现有政策不匹配。由于缺少刚性政策约束，信用激励仍以倡导为主，在应用层次和力度上存在制约。

② 例如，《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特定绿色失信行为产生时间达到

1年后，信用主体可以在履责完成、没重复失信、信用承诺等条件下向环境行政部门申请信用修复。”

③ 例如，2020年1月出台的《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针对绿色信用评价为D、E级

企业，环境行政部门可以在行政许可、表彰奖励等事项中予以重点审查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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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①。但由于缺少制度刚性，信用激励标准、内容、程序、监督等方面还需明确。

3. 着眼制度冲突以强化绿色信用制度协同

由于“信息孤岛”和部门利益冲突，导致制度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性。在国家社会信用法短

期尚未出台的背景下，通过加强部门协调以尽可能达到绿色信用制度平行实施，有利于弱化

行政割据对信用政策实施效果的扭曲，促进内涵式创新发展与外延式协同发展的有效统一，

这对提升区域整体绿色经济效率进而实现中国经济深刻转型大有裨益。所以，对于绿色信用

制度相关部门，应该梳理绿色信用数据清单和绿色信用联合奖惩措施清单，通过清单式管理，

尽可能达到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合力。在实践中做好“三个统筹”：一是统筹绿色信用制度多部

门综合决策机制。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属于公共治理范畴，各部门难免受自身利益影响，因此

建立跨部门决策机制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这两个社会信

用体系双牵头部门和生态环境部的统筹协调作用，明晰绿色信用制度建设的原则、依据和实

践路径，规范各部门权力并落实对应义务。二是统筹推进多部门联合监管和行动机制。以绿

色信用制度建设为契机，转变传统绿色监管过程中部门各自为战状态，完善以环境部门统一

监管下发改、住建、科技、银保监等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将绿色信用评价与环评审批、信

贷融资、税率优惠等跨部门业务进行衔接，推动绿色信用评价结果的多维应用。以“放管服”

改革为切入口，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绿色信用的应用规则，避免重复多头执法，减轻企业受到

的环境监管压力。严格执行政府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生态环境状况的报告制度，推动政府

自觉创新制度保护好绿色人居环境。三是统筹短期制度建设与长期制度建设的关系。不同

阶段绿色信用制度的区域互动将产生差异化的报酬矩阵（金刚、沈坤荣，2018），应重视绿色信

用制度空间异质性及衍生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可能影响。一方面，加强规范性监管与内生性

激励，以激励相容为原则优化绿色信用治理结构，减少制度调整演变阻碍，强调跨地制度的协

调和耦合。另一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制作用，解决绿色信用制度落实难题，在

制度构建层次、政策制订层次和政策执行层次，既要强调分系统推进，又要注重多系统协同。

4. 着眼制度空缺以强化绿色信用制度查漏补缺

由于周期性特征，制度建立完善往往滞后于现实需要，绿色信用制度也不例外，这时健全

制度查漏补缺的常态化机制就显得必要，对于制度空缺性要加强制度供给及时补位。首先，

要明确技术在绿色信用制度中的重要角色（宋马林、王舒鸿，2013）。结合大数据、区块链、机

器算法等前沿技术特征，合理选择技术嵌入点，依靠技术查找制度漏洞完善制度体系，构建技

术与制度协同推进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推进从技术监测、智能监管到精准、协调、有效治理的

①以《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为例，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针对绿色信用评价为A、B

级企业，环境行政部门可以在行政许可、资金安排、科技项目立项、表彰奖励等事项中进行支持。在浙江《关

于推进绿色信贷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则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强化对环境友好型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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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变，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信用监管系统（黄庆华等，2022）。其次，完善绿色

共富导向的绿色信用制度。加快建立“生态+信用+”的绿色产业发展方式，意味着要依法依规

对生态环境和资源集约化利用，并实现生态价值的变现，所以绿色信用制度建设中不仅要利

用好信用联合惩戒、分级分类监管等约束性手段，而且要创新运用绿色信贷、信用联合奖励等

激励性手段，整合财政奖励资金和金融市场，加快构建与绿色信用挂钩的资源配置规则（王

馨、王营，2021）。最后，健全绿色信用的长效制度。一是健全联合奖惩机制。要对绿色信用

严重失信名单和激励名单的认定标准、退出准则、运用规则进行更好地权衡，同时，也应更好

地规范绿色信用激励场景设计，合理设置激励对象和手段。二是持续探索绿色信用制度与其

他绿色制度的联接机制。借鉴大数据、区块链等最新技术，完善“绿色信用+”集成支撑系统，

有重点有步骤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嫁接起来，找准两者结合的最优区间。

三是健全绿色信用保障机制。加强人才、资金、政策保障，建立基层干部信用业务常态化学习

培训机制。加强社会诚信宣传，强化对失信惩罚的制度环境建设，着力提升市场主体规则意

识、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

5. 着眼定性定量完善绿色信用制度绩效评价

一是绿色信用制度实施前的评价。不仅要采取定性方式，而且要借助仿真模拟、政策评

估等定量方式，对制度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预判。二是绿色信用制度实施中的评价。制度建

设一定时期，要对制度情况进行“回头看”，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路线偏离要及时“纠

偏”。三是绿色信用制度实施后的评价。在绿色信用制度建设关键节点，要对制度开展总体

评价，对好的制度予以保留，对不好的制度予以修正或废弃。在绿色信用制度绩效评价过程

中，为尽可能客观公正，应该尽可能开辟社会参与途径。首先是公众监督。在制度层面明确

参与对象、方式、程序、期限、反馈及保障等，将公众参与纳入制度出台、实施、修订、废止等全

过程。制度出台阶段，将政策文件通过网站、报纸等方式公开，在规定期限内，公众通过电话、

邮箱等途径反馈意见。制度实施阶段，对重点企业信用评价情况，尤其拟表彰企业，要及时进

行信息公示，鼓励公众参与，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其次是群众评议。群众欢迎和认可是评判

绿色信用制度建设成效的标准。采取专家评价和抽样调查相结合方式，针对绿色信用情况，

定期组织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满意度评价调查。为保证客观性，满意度调查应由统计部门组

织实施，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公之于众，更好了解公众的需求，合理确定绿色信用的政策供给。

最后是绿色信用披露。环境部门应健全信息公开公示考核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

度，完善信息公开方式，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将监管制度及重点企业信用信息依法主动完整公

开。由于政府、企业和家庭存在错综复杂关系，缓解信息扭曲及不对称需要政府、企业和家庭

共同参与（谌杨，2020）。一是政府信用披露。作为绿色信用制度公共产品供给方，政府应加

强法规政策和绿色严重失信信息披露（陶克涛等，2020），在制度制定、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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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宣传，推动公众参与监督。二是企业信用披露。信息披露可以有效激励“绿色企

业”、约束“黑色企业”。政府强制性披露企业污染失信信息，为公众监督企业创造条件。企业

主动披露绿色会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等信息，引导社会绿色消费，推动实现绿色产品价

值。三是家庭信用披露。家庭主要作用是对政府和企业信用披露作出反应，根据政府信用披

露通过投票对绿色政府给予“奖赏”、对污染政府给予“惩罚”，根据企业信用披露选择购买“绿

色产品”、抵制购买“有公害产品”。当然，家庭亦是绿色信用披露者，通过绿色社团可以显示

环保态度，对政府和企业起到一定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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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xperienc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Ideas of China's Green Credit System

Chen Haishenga,b，Shen Manhong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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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t always adhering

to the multi-body synergy of government-led, corporate-dominated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lways adhering to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always adhering to the differentiated practice of overall planning, step-by-step implementation and local adaptation,

and always adhering to the robust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market coupling and social expansio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and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green economy has an inverted 'U' sha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green economy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s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continues to be strengthene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re is a lack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and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conflict, congestion and lack of space. Therefore,

we should focus on system substitution to strengthen green credit system selection, system complementarity to

strengthen green credit system coupling, system conflict to strengthen green credit system synergy, system gaps to

strengthen green credit system checking and filling, a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mprovement of green credit sys-

te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eywords: Green Credit Syste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nstitutional Strength; Syste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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